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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 國立宜蘭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依據「國立宜蘭大學生物資源學院蜜蜂與蜂產品

研發中心設置要點」第十條訂定「國立宜蘭大學蜜蜂與蜂產品研發中心服務細

則」（以下簡稱本細則）。 

第二條  服務項目：國立宜蘭大學蜜蜂與蜂產品研發中心（以下簡稱本中心）對外接受各

界委辦各類蜜蜂與蜂產品相關檢驗與技術服務。 

第三條  委託檢驗（技術服務）流程： 

一、委託人送樣品至本中心。 

二、填寫檢驗（技術服務）申請單（如附表一），本中心核對人員身份。 

三、本中心與委託人共同確認樣品數量與性質，完成收件。 

四、領取繳費單據完成繳費。 

五、本中心進行委託工作。 

六、委託工作完成，通知委託人領取報告或產品。 

第四條  委託須知 

一、 送驗樣品請依産品保存特性，採用常溫、冷藏或冷凍方式運送。 

二、 樣品如未達附表最低送樣量（重量/容量）或未依産品保存特性寄送，本中

心可拒收樣品。 

三、 委託樣品送交時應填寫委託檢驗（技術服務）申請單之相關資料，如申請

人、申請單位（公司）、聯絡電話、聯絡信箱、傳真、地址及統一編號連同

委託送驗之樣品直接送至本中心實驗室，或請寄至 260007 宜蘭縣宜蘭市神

農路一段一號 國立宜蘭大學生資大樓 437 室 蜜蜂與蜂產品研發中心收。 

四、 申請檢驗（技術服務）時，送驗樣品已超過保存期限得不予受理。 

第五條  申請委託應繳納相關費用，其收費標準及優惠條件如附表二。委託者如有特殊需

要，得於送驗檢體時提出申請速件處理（一星期内提出檢驗報告書者），惟須另

行加收檢驗費百分之五十。 

第六條  如有收費標準（附表二）未列之檢驗（技術服務）項目，單一案件金額在十萬元

以下得由本中心主任裁定，十萬元以上專案簽請校長同意。 

第七條  除依前條規定給予優惠外，得考量特殊因素，專案簽請校長同意給予折扣。 

第八條  委託者若有長期或大宗委託檢驗（技術服務）項目，可另行與本中心簽訂產學合

作計畫或合作備忘錄。 

第九條  本中心檢驗報告書僅供參考用，並只對送驗檢體負責，不對其合法性作判斷，不

得作為對外發表刊登或出版刊物等廣告商業宣傳及其他用途。本中心對剩餘檢體

不負保管責任，若委託者欲取回剩餘檢體，請於接獲檢驗報告書後，一星期內憑

送驗單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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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條  各項檢驗費用繳納後，除有誤繳之情形外，不得要求退費。 

第十一條  本細則經研究發展會議、行政會議及校務基金管理委員會議通過後施行。 

 

 

  

附件頁碼  107通案附件頁碼-91


